衡阳市加强遗体运输车辆管理的规定
（征求意见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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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深化殡葬改革，规范遗体运输管理，保障群众殡葬服务权益，促进殡葬事业有序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《殡葬管理条例》《湖南省实施〈殡葬管理条例〉办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，现就我市遗体运输车辆管理有关事项规定如下：
第一条  市级民政部门负责统筹全市遗体运输管理，市发改、公安、卫健、市场监管等部门按职责协同管理。县（市、区）民政部门负责辖区内遗体运输日常监管，同级相关部门配合实施。
第二条  遗体接运服务统一由辖区内具备资质的殡仪馆承接，禁止任何未经备案的单位或个人从事经营性遗体接运活动。
第三条  遗体接运必须使用殡葬专用车辆，车辆须符合《殡仪车通用技术规范》（MZ/T227-2024）要求，禁止使用货运车、客运车、非法改装车接运遗体；严禁遗体运输车从事殡葬服务以外的经营活动，不得转租、转借他人使用。​
第四条  遗体运输车辆必须统一标识，统一涂装，并在显著位置公示服务项目、收费标准和监督电话，涂装样式由市民政部门会同市公安部门另行制定，未经备案不得擅自涂装。
第五条  遗体接运实行属地管理原则，由丧事承办人或辖区公安机关通知属地殡仪馆收殓接运遗体。遗体火化坚持就地或就近的原则。本市户籍内死亡应当火化的，就地或就近殡仪馆火化；农村暂不具备条件非强制火化的，也须由殡仪服务专用车辆负责遗体运输。非本市户籍在衡死亡的，应当就地或就近殡仪馆火化；特殊原因需要运往本市以外地区火化的,应当持死者生前居住地的县级及以上民政部门出具证明，并经死亡地县级及以上民政部门批准。本市户籍居民在外地死亡的,应当就地或就近殡仪馆火化；特殊原因需要运回火化的，按照死亡地有关规定办理遗体运输手续。
遗体出境、入境运输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。
第六条  殡仪馆应当按照与丧事承办或经办人约定的时间接运遗体。遗体接运人员应当佩戴工作证，文明规范服务，认真核对逝者身份证件，查验死亡证明，登记丧事承办人身份证件及联系方式。
第七条  殡仪馆凭公安机关或者医疗机构出具的死亡证明接运遗体。正常死亡的，由丧属或经办人（单位）凭医疗机构开具的死亡证明，通知殡仪馆接运遗体；非正常死亡的，由公安机关开具死亡证明，并通知殡仪馆接运遗体。
第八条  遗体运输须对遗体进行必要的防腐、消毒技术处理。对高度腐败的遗体，患有甲类传染病、乙类炭疽和国家规定的其他传染类疾病死亡人员的遗体，应当经医疗卫生机构按规定进行卫生处理后，由殡仪馆专用车辆运送，运送完毕后应当对车辆进行消毒。
第九条  遗体运输（遗体接运）车辆服务收费实行政府定价管理，收费标准应当严格按照市发改、民政、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核定的标准执行，并在醒目位置公示收费项目、收费内容及标准。
第十条  建立部门联动监管机制，民政部门负责监管殡仪服务机构，加大对超范围经营、乱收费、不文明不规范服务等行为的行业管理力度；发改部门负责制定遗体接运服务项目和价格的审核；公安部门负责查处非法改装车辆上路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；卫健部门负责监督医疗卫生机构遗体管理，查处违规移交遗体、急救车辆非法运输遗体等违法行为；市场监管部门负责查处遗体接运中不执行政府定价、不明码标价、价格欺诈等不正当价格行为。
第十一条  殡仪馆、医疗、养老等相关机构应当建立遗体运输车辆信息登记制度，非殡葬专用车辆不得擅自进入接运遗体。
第十二条  鼓励自然人、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投诉、举报遗体运输工作中的违法违规行为。相关单位和个人发现非殡葬专用、无牌上路、卫生不达标、未按要求公示服务项目和收费标准等涉嫌违法从事遗体运输的车辆，由违法行为发生地民政部门联合相关部门依法进行处理。
第十三条 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,有效期五年。上级部门发文另行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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